附件2
求职创业补贴申报流程

1.各系摸清底数，对符合申请条件人员进行筛选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2.各系班主任需落实宣传全覆盖要求，确保政策传达无遗漏。对于符合申请条件但明确表示不愿申请的学生，须指导其填写《自愿放弃申请确认书》，并做好材料留存备案。
3.由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提出申请，按照申请的类别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交至班主任，由班主任统一交由所在系部专干初审并在《材料目录表》上确认，系部专干填写《求职创业补贴批量申请表》，汇总后每月20日前交学院招生就业处。所有申请材料的纸质版以及电子版都需要收集，由班主任收集后交至系部专干，再由系部专干统一交至招生就业处。
4.学院招生就业处对系部送审的材料进行再次审核，并对符合申请条件的人员进行公示后，所有材料上报州人社部门。
5.学院招生就业处对符合申请条件的人员材料按要求上传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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